
人保财险广西贺州市分公司本部及县支机构物业服务采购项目
比选公告

本项目人保财险广西贺州市分公司本部及县支机构物业服务采购项目（采购代理项目编
号:07-15ˉ04Dˉ2026-D-F-E10115）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贺州市分公司（以下简
称“采购人”）批准并落实资金’组织本项目的比选工作’采购合同由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贺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贺州市分公司’’）根据中选结果与中选供应
商签署°现委托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代理机构’’）进行公开比选’有
意向且具有提供标的物能力的潜在供应商（以下简称“供应商”）可前来参与响应。
一、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1.1项目名称:人保财险广西贺州市分公司本部及县支机构物业服务采购项目°

12采购范围:本项目选定1家供应商’为人保财险广西贺州市分公司本部及3家县支

公司提供周期为1年的安保、保洁、食堂后勤等物业管理综合服务°具体技术要求详见第五
章采购需求。

1.3标包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包°

L4项目性质:服务°

15项目预算:418804元／年（含税）。预算金额仅作为估计使用,不承诺具体使用金
额’以实际结算为准°

1.6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1.7服务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2.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供应商如为企业法人,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供应商如为事业单位或其他组

织’须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登记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复印件）;

2.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2024年度或2025年度经会计

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至少包含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签

章页、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利润表）或提供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日前6个月内开
具的银行资信证明°

2.3供应商应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需在投标函作出相关承诺。

2.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近6个月任意一个月的税收和
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证。

25供应商应经营状况良好’且近三年内（2023年1月1日至今）无违法违规记录。违

法违规记录是指被“信用中国”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供应商需提供自比选公告发布之日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之日期间对
以上三项内容的查询截图°

2.6严禁列入采购人及其所隶属的中国人民保险各级机构的供应商黑名单且在禁入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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